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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2016-007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发布了

《关于128家企业撤回199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2016年第21号），公告

显示公司茴拉西坦胶囊及全资子公司亚宝药业太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太原制药” ）益清通胶囊药品注册申请撤回。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1、药物名称：茴拉西坦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0.2g

申请事项：化药6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1190089

（注：2009年5月6日，公司名称由“山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2、药物名称：益清通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0.5g

申请事项：中药6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亚宝药业太原制药有限公司

受理号：CXZS1100048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1、茴拉西坦胶囊

2009年9月2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茴拉西坦胶囊进行临床试验。 2011年6月8日，公司向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生产申请并获受理。

茴拉西坦胶囊的适应症： 用于中老年记忆减退和脑血管病后的记忆减

退。

根据数据资料，2015年全球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为1100万美元，国

内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左右。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在茴拉西坦胶囊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

人民币 50万元左右。

2、益清通胶囊

2004年3月1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批准益清通胶囊进行临床试验。 2011年10月28日，太原制药向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生产申请并获受理。

益清通胶囊的适应症：益气活血通络。 用于轻中度脑梗死（中风病中经

络）恢复期气虚血瘀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蹇涩或不语，舌质暗淡，舌

苔薄白或白腻，脉沉细，或细弦等。

益清通胶囊是公司研发的独家产品，无相关市场销售数据。

截止本公告日， 太原制药在益清通胶囊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

用人民币150万元左右。

三、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原因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

（2015年第117号）的要求，并基于目前国内临床机构的现状与问题，经临床

研究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建议，综合考虑公司统筹协调、分层定位医药产

品研发体系的建设思路， 公司及太原制药做出撤回上述药品注册申请的决

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撤回茴拉西坦胶囊及益清通胶囊的注册申请， 不会对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医药研发工作，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

质量及安全。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

期研发

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

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300494

证券简称：盛天网络 公告编号：

2016-013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证券代码：

300494，证券简称：盛天网络）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1月20日、

2016年1月2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已对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近期公司股票交易发生异常波动问

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已在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 一节中披露的全部

内容，并再次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1.互联网娱乐内容相关版权风险

公司所处互联网娱乐行业涉及大量的网络游戏、网络音乐及网络视频等，然而互联网

的开放性特征使得用户有机会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公司的互联网娱乐平台使用或传

播受版权保护的娱乐内容资源。 互联网开放性的特点将给公司带来潜在的版权风险，若发

生版权纠纷，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2.技术创新风险

创新是影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互联网企业来

说，行业技术存在发展迅速、升级频繁等特点，持续的技术创新及产品开发对保持市场竞争

力和未来发展尤为重要。随着互联网娱乐用户需求的日益丰富化、多样化，公司需要不断进

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升级。报告期内公司虽能及时把握行业技术发展动向，技术研发

创新脚步跟上行业发展趋势，但若未来不能准确把握技术、产品及市场趋势，开发符合市场

变化特点的新技术、新服务需求的产品，或者对市场变化把握出现重大偏差，不能及时做针

对性的调整等，都会影响到公司的持续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于2000年5月12日发布的《关于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对于境内新办的符合条

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国务

院于2011年1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

干政策的通知》（【2011】4号），是为进一步优化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境，提高

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一批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行业领先企业，制定的优惠政策，其中对

于软件企业的规定：对我国境内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

自获利年度起，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被认定

为软件企业，经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备案，公司享受新办软件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

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2010年为第一个获利年度，2010和2011年度享受免征企业

所得税政策，2012年至2014年享受减半按1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 2015年享受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15%的税率。 公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

1-6月享受所得税优惠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额分别为1,242.70万元、1,719.10万元、1,

403.38万元和343.98万元，占公司净利润比例为13.60%、13.57%、13.29%和9.39%。

此外， 根据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六十三号）第二十八条有关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于2011年9月2日被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

省国家税务局、 湖北省地方税务局等四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编号：

GR201142000061），有效期三年。 由于本公司享受新办软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且此优

惠至2014年结束，公司在报告期内并未选择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2014年10月14

日，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证书编号：GF201442000103）。

若未来国家的税收政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不符合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的相关条件，公司将不能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上述因素可能影响

公司未来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对税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故公司存在税收优惠政策变动

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6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通股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1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2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 1月 27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和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1年1月11日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7,200万股，原控股

股东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西制药” ）持有股份4,145万股。 公司

IPO向社会公众发行股份2,400万股，公司总股本为9,600万股。

2014年9月11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宛西制药因业务结构调整，按业务板块进行存续分

立，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过户至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宛西控

股” ）。 2014年9月13日，公司发布了《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

权锁定的公告》（详见2014年9月1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公告编号：2014-035）。 宛西控股承诺在完成本次收购后的12个月内(即2014年9月10

日-2015年9月10日)不转让持有西泵股份的4,145万股股份。 2014年9月15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了限售股份锁定事宜。本次股份锁定是控股股东自愿承诺锁

定，属于流通股股份锁定，而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锁定。

2015年4月23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31号文《关于核准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

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269,292.00股。 经此发行，注

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111,269,292.00元。 其中， 宛西控股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152.69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宛西控股持有公司4,297.69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2%。 其

中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4,14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7.25%； 非公开发行股份152.693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耀志上市前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

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已于 2014年

1�月 11日履行完毕。

2、公司实际控制人孙耀志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减持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上述承诺已于

2014年 1�月 11日履行完毕。

（二）2014年9月1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原控股股东宛西制药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过户至宛西控股。 作为西泵股

份的收购人，宛西控股承诺在完成本次收购后的12个月内(即2014年9月10日-2015年9月

10日)不转让持有西泵股份的4,145万股股份。 上述承诺已于2015年9月10日履行完毕。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1月27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4,1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一名，为境内非国有法人。

4、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数（万

股）

持有限售股份数（万

股）

持股合计（万股）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145 152.6930 4,297.6930

四、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及其他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未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

违规担保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宛西控股于2015�年3月26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4,145万股质押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 2016年1月7日宛西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了其持有的本公司500万股股权的解除质押手续。（详见2016年1月8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4）。 2016年1月18日宛

西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其持有的本公司3,645万股股权的解除

质押手续。（详见2016年1月1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2016-005）。 截至本公告日，宛西控股所持本公司股票不存在质押情况。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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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16年1月11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确认方式发出，会议于1月21日在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现场参会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德华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投资设立

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08）。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报备文件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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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上海成赢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预核准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注册

后的公司名称为准）。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 ）以货币资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00%。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预核准名，最终以

工商部门注册后的公司名称为准），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100%。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年1月21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的议案》。

3、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

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预核准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注册后的

公司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1幢1区32143室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4、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5、股权结构：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

6、法定代表人：张刚

7、经营范围：网络科技(不得从事科技中介)，从事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企业形象策划，

公关服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器材、工艺品、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金属制品、日用玻璃制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的业务。

（经营范围需经相关部门审批，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本公司全资设立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仅需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四、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和影响及存在风险

1、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进一步拓展电商业务，开展网络科技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顺应国家“互联网+” 创新模式，进一步强化公司的核心优势，实现公

司做大做强的目标，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2、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意在拓展公司在新的商业模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因此可能

在经营管理、市场推广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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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八届十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2016年1月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3名，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合作开发津红光 (挂)

2015-097号地块项目的议案。

1、红咸里项目及项目公司情况

该地块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咸阳北路与光荣道交口西北侧。 总用地面积为106,919.6平

方米，其中：居住规划用地面积为70,658.6平方米，容积率≤2.7，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商

业金融规划用地面积为16,694平方米，容积率≤3.4，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中小学、幼儿园

规划用地中规划小学用地面积为1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规划幼儿园用地

面积为401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800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居住服务设施用地面

积为254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500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

该地块土地价款为237,400万元，天津联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

司” ）已于2015年11月2日与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署了红咸里地块的《天津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该项目公司为开发此地块新设立而成，注册资本为3000

万元。

2、各合作方及持股比例情况

本次投资完成前，该项目公司为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联新” ）

的全资子公司。 投资完成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增至12,500万元，项目各合

作方及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⑴、天房发展出资额为3250万元，持股比例为26%。

⑵、深圳市裕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裕嘉” ）出资额为3125万元，持股

比例为25%。

⑶、天津兴泰吉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兴泰” ）出资额为3125万元，持股比

例为25%，为项目公司的联合操盘方。

⑷、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联新” )出资额为3000万元（系项目公司初始注

册资本），持股比例为24%。

⑸、仁恒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恒发展” ）作为项目公司的联合操盘方。

3、本次增资后项目公司组织架构

⑴、项目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其中涉及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增减资、董

监事选举、对外投资、对外担保、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方可实施。

⑵、项目公司董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天房发展委派2名董事，深圳联新委派1名董事，

深圳裕嘉委派1名董事，天津兴泰委派1名。 董事长由天房发展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是

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⑶、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2名监事，由天房发展和深圳联新各委派1名监事。

⑷、项目公司总经理由操盘方提名，财务总监由天房发展委派。

4、红咸里项目的资金安排

通过各方研究测算，红咸里项目预计总投资为54亿元，其投资峰值资金需求约为27亿

元，股东方将按持股比例以股东借款方式投入资金。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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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5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下降，预计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50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36.32万元。

（二）每股收益：0.15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由于2015年度内公司结算项目中，大部分项目由于内外部原因导致开发周期过长，

在项目结算时，造成财务费用等成本叠加上升，致使结算项目利润率大幅下降。

同时，在结算项目中，限价商品房项目占了较大比例，该类项目利润率较低，上述原因

导致公司本年度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四、其他说明事项

因公司审计工作尚未结束，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不排除业绩数据存在一

定调整的可能。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5年年报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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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6年1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下午15:00至

2016年1月2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合岭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392,

299,3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795,595,488股的49.3089%。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5,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20％。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7名，代表股份数为392,315,192股，占公司

总股份 795,595,488股的比例为49.3109%；其中中小股东4名，代表股份

数为15,800股，占公司总股份795,595,488股的比例为0.002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

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2,301,492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13,7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911％；反对1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0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填补措施的承诺》(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8,242,356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9％；反对13,70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1％；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911％；反对1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0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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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基金” ）分别通过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

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 （第二期）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19988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9％、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50011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9％，共计持有公司77000000股，占公司有总股本12.08%。

2016年1月20日，东海基金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如下：

东海基金旗下资产管理计划于2016年1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中茵股份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14,548,000股，占中茵股份总股本的2.28%。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

计划（第一期）持有中茵股份31，226，010股，持股比例为4.90%；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

二期）持有中茵股份31,225,990股，持股比例为4.90%；两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股比例为9.80%。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 持 均 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一

期）

大宗交易

2016-1-20

28.51

3,775,100 0.59%

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

期）

大宗交易 2016-1-20 1,210,000 0.19%

大宗交易 2016-1-20 5,830,000 0.91%

大宗交易 2016-1-20 3,732,900 0.59%

合计 - - - 14,548,000 2.28%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详情请见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1� �月22�日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茵股份

证券代码：60074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28号陆家嘴基金大厦15楼

邮政编码:200122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减持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

开发行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第15

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股份”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若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 指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基金资管计划 指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

划（第一期）、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期）

中茵股份、上市公司 指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中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葛伟忠

注册资本 1.5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2月25日

注册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62562113E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2013年2月25日至不约定期限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28号陆家嘴基金大厦15楼

邮政编码 200122

联系电话 021-60586900

股东情况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5%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0%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国籍 长期居住地 职务

汪劲松 中国 上海 董事

杨学林 中国 深圳 董事

顾志强 中国 苏州 董事

李清伟 中国 上海 独立董事

邱兆祥 中国 北京 独立董事

张心泉 中国 上海 独立董事

葛伟忠 中国 上海 董事、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吉林化纤（股票代码：000420）、中珠控股（股票代码：

600568）、亿晶光电（股票代码：600537）、华东科技（股票代码：000727）、全柴动力（股票代码：

600218）已发行的5%以上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中茵股份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人实现投资收益。

二、是否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十二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东海基金资管计划可能继续减

持中茵股份股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

（第一期）和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持有中茵股份77,

000,000股，其中，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期）持有35,001,110股，占中茵股份发行后

总股本的7.24%；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期）持有41,998,890股，占中茵股份发行后总

股本的8.69%；两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有中茵股份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83,320,350股）的15.93%；后

中茵股份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总股本增加到637,266,387股，我公司旗下特定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

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期）和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期）持有股份数量不

变，相应持股比例分别变更为5.49%和6.59%，两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持股比例变更为12.0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资产管理计划于2016年1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减持中茵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4,548,000股，占中茵股份总股本的2.28%。 本次权益变

动后，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期）持有中茵股份31，226，010股，持股比例为4.90%；东

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期）持有中茵股份31,225,990股，持股比例为4.90%；两资产管理

计划合计持股比例为9.80%。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 （第

一期）

大宗交易 2016年1月20

日

28.51

3,775,100 0.59%

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 （第

二期）

大宗交易 2016年1月20日 1,210,000 0.19%

大宗交易 2016年1月20日 5,830,000 0.91%

大宗交易 2016年1月20日 3,732,900 0.59%

合计 - - - 14,548,000 2.28%

三、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说明

本报告书所涉及权益变动部分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四、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况

2014年，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一期）

和东海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期）通过股份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获配中茵股份77,000,000

股，发行完成后，合计持股占中茵股份发行后股本的15.93%。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9月

19日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了《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五节 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股票买卖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东海基金资管计划在

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中茵股份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和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人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2016年1月2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副本；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6号小区

股票简称 中茵股份 股票代码 60074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5%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对境内、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大宗交易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77,000,000股，持股比例：12.08%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减持：14,548,000股，变动比例：2.28�%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

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制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2016年1月20日


